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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项目名称：南京医科大学共享电动车服务项目
项目编号：NJMUZB20520260466
二、更正信息
1、更正事项：招标文件“第四章  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”供应商综合实力（30分）相关内容更正。
2、更正内容：
（1）原：供应商具备非机动车管理平台，实现非机动车辆管理能力，包括:车辆登记、用户管理、设备管理、权限管理等，管理平台需具备独立的知识产权，每提供1个相关的软件著作权证书得1分，未提供不得分，满分6分。
现更正为：供应商具备非机动车管理平台，实现非机动车辆管理能力，包括:车辆登记、用户管理、设备管理、权限管理等，提供非机动车管理平台相关截图证明，每包含一个功能得1分，最高5分，未提供不得分；管理平台具备独立的知识产权，并提供软件著作权证书得1分，未提供不得分。本项总分6分。
（2）原：供应商具有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交通产品认证证书(产品负碳等级认证) CCPC/TS(01)-217-2022 的得 5 分，获得证书企业名称与投标人保持一致，否则不予计分
现更正为：删除此评分条款
（3）原：类似业绩（5分）。供应商自2023年01月01日（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以来，具有类似服务业绩的：每提供1个有效的业绩证明，得1分，满分5分；
（提供业绩合同关键页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，扫描件应能辨识合同双方公章、标的信息；否则不得分）
现更正为：类似业绩（10分）。供应商自2023年01月01日（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）以来，具有类似服务业绩的：每提供1个有效的业绩证明，得2分，满分10分；
（提供业绩合同关键页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，扫描件应能辨识合同双方公章、标的信息；否则不得分）
其他补充事宜：除以上更正内容外，招标文件其他内容不变。
联系人：虞老师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25-86867131/1895101478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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